华南植物园2014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复试办法

为确保招生复试的规范,有效控制招生质量，注重选拔优秀人才，依据教育部、中国科学院大学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园的具体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复试原则与办法

1、拟录取的考生均应通过复试。复试必须体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德、智、体全面衡量。

2、我园成立以主管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园领导为组长的招生领导小组，全面负责研究生的招生（含复试）、录取工作。

3、复试工作由研究生部负责组织，各学科组具体实施。各专业由5位以上的导师组成复试小组（设组长1名），负责本专业考生的复试工作。各学科组在复试前制定具体方案报研究生部备案并向考生公布。

4、复试要有记录和评语，应给出成绩以及是否拟录取等意见，并填写博士研究生复试表（见附件）。

5、复试小组成员须现场独立评分，在评分前可以召开复试小组会议，研究对考生的考察评价意见。

6、每位考生面试时间一般不少于20分钟。
二、复试成绩
复试最终成绩应采用百分制，60分及格。复试成绩不及格者不能被录取。
三、复试内容

1、业务素质复试

主要考察考生对专业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，对知识灵活运用的程度以及考生的实验技能和实际动手能力，了解考生从事科研工作的潜力和创造性。包括业务能力面试、实验环节测试。各学科组根据专业要求，确定复试内容，由学科组统一实施。业务素质复试占复试总成绩的60% (含实验技能20%)。

2、英语复试

英语复试主要测试考生运用英语知识与技能进行听说交际的能力。成绩占复试总成绩的20%。复试计分采用百分制，60分为及格。

3、综合素质考核

主要测试考生悟性、个性、亲和力、人生观、思想政治品德、团队合作精神等方面情况。该考核与业务能力面试同时进行。成绩占复试总成绩的20%。复试计分采用百分制，60分为及格。

4、身体健康体检

由国家二级甲等医院做常规项检查（胸透、尿检等项目），必要时根据专业需求做其他项目检查。

5、同等学力考生加试

同等学力考生除了加试研究生院统一命题的政治理论课外，还必须加试两门专业课。加试的业务课必须是所报考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主干课程，且不得与初试科目相同，每门科目满分为100分。加试方式应为闭卷笔试，每门科目加试时间不得少于两小时。加试的专业课由园专家组织命题、考试和阅卷。
四、调剂

所有达到中国科学院大学分数线而未能被我园拟录取的考生，可申请校内调剂，请考生尽早联系调剂其它院属招生单位，我园研招办将按照院内调剂接收单位的同意接受函及考生本人申请（须有考生本人签名）协助调剂，没有调剂接收函的考生将视作放弃调剂。

五、录取

1、根据中国科学院大学《关于2014年秋季入学博士研究生录取工作的通知》（校发招字〔2014〕41号），拟录取的普通招考考生，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与体检必须合格，复试成绩不低于60分，初试成绩的录取基本要求是：入学考试初试各门业务课成绩不低于60分，入学考试英语成绩不低于58分。
2、由园招生领导小组根据考生录取成绩并参考考生思想品德、综合素质、体检情况确定拟录取名单。录取成绩为复试成绩和初试成绩按权重相加。复试成绩占录取成绩的权重为50%。
复试成绩=英语(口语+听力)20% +业务能力60%(含实验技能20%)+综合素质20%

录取成绩=初试成绩×50%＋复试成绩×50%
3、 政审不合格、体检不合格、复试成绩不及格者不予录取。
4、 拟录取名单将在我园外网上公示（5月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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